
山东大学实验室建设项目立项工作程序

学院申报项目填报《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

学条件专项资金子活动申报书》

报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

学校聘请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立项、实施

计划评审

校实验室建设工作委员会审议、确定建设

各学院项目组根据审议通过的《山东大学实验室建设项目实施计

划表》执行，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监督协调

启动仪器设备采购工作

程序，仪器设备管理科负

责组织协调 5688345

启动物资材料采购程

序，物资管理科负责

组织协调 5688554

启动实验室环境改造采购工

作程序，实验室管理科负责协

调后勤处执行 5688020

学院对实验室建设项目进行验收

学校专家组对实验室建设项目进行验收


